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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一○七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一○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星期二）上午十時整 

開會地點：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 19-11號 E棟 4樓（南港軟體育成中心 447會議室） 

出席股數：親自出席暨委託出席股份總數計 20,424,797 股，占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26,017,870 股之 78.50%。 

列席：董事郭啟銘先生、董事林顯郎先生、董事巫錦和先生、獨立董事柯開維先生、陳蓓琪

會計師。 

主席：郭啟銘 董事長                  紀錄：楊雅茹  

一、宣布開會：出席股東代表股數已達開會法定成數，主席依法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第一案：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詳附件一) 

第二案：一○六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詳附件二) 

第三案：本公司截至一○六年底累積虧損達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報告。(詳議事手冊) 

第四案：一○六年度健全營運計畫報告。(詳附件三) 

第五案：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案。(詳附件四) 

第六案：訂定本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案。(詳附件五)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民國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已編製完成，上述

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陳蓓琪及林恒昇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

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在案，連同營業報告書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竣事。 

        2.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3.會計師查核報告暨一○六年度個體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六。 

        4.會計師查核報告暨一○六年度合併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七。 

           5.謹提請 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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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經票決結果，本案出席股東表決總權數 20,424,797 權，贊成權數 19,292,493 權， 

占表決總權數 94.45%，反對權數 0 權，無效權數 0 權，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1,132,304

權，本案照案承認。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一○六年度虧損撥補案，敬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一○六年度之稅後淨損為新台幣 41,649,282 元，無盈餘可供分配。 

        2.擬以資本公積彌補虧損，一○六年度虧損撥補表請參閱附件八。 

        3.謹提請 承認。 

 

決 議：經票決結果，本案出席股東表決總權數 20,424,797 權，贊成權數 20,142,493 權， 

占表決總權數 98.61%，反對權數 0 權，無效權數 0 權，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282,304

權，本案照案承認。 

五、選舉事項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補選董事案，提請 選舉。 

說 明：1.本公司原任董事楊健智及獨立董事鄭中人因故辭任本公司董事一職。         

        2.本次補選二席董事(含一席獨立董事)，新選任董事於選任後即行就任，任期至本屆

任期屆滿日(108 年 06 月 06 日)止。         

        3.本公司董事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股東應就董事、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4.董事、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業經 107 年 4 月 13 日董事會審查通過，相關資料請參

閱下表： 

被

提

名

人

類

別 

被

提

名

人

姓

名 

持有

股數 
主要學經歷及現職 

董

事 

鄭

中

人 

0 

學歷：史丹佛大學法學博士 

經歷：宏碁電腦股份有限公司法務長 

      世新大學法學院專任教授兼院長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智慧財產學院專任教授 

現職：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景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宇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台灣超微光學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創為精密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物聯智慧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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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

立

董

事 

陳

曉

開 

0 

學歷：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博士 

經歷：工商時報記者 

      世新大學兼任講師 

現職：淡江大學資訊傳播系兼任助理教授 

 

董事當選名單如下：  

 

身 分 別 戶號或身分證明文件編號 戶 名 或 姓 名 得 票 權 數 

董事 J10051**** 鄭 中 人 17,858,493 

獨立董事 F22191**** 陳 曉 開 17,858,493 

 

六、其他議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本公司新任之董事及其代表人如為自己或他人投資、經

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行為，在無損及本公司利益之前提下，應

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2.為藉助本公司董事之專才與相關經驗，擬依法同意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

禁止之限制。 

        3.謹提請 討論。 

 

     新任董事解除競業內容如下： 

新任董事 兼任公司名稱 擔任職務 

鄭中人 

緯創資通(股)公司 獨立董事 

景碩科技(股)公司 董事 

宇瞻科技(股)公司 監察人 

台灣超微光學(股)公司 監察人 

創為精密材料(股)公司 監察人 

 

決  議：經票決結果，本案出席股東表決總權數 20,424,797 權，贊成權數 19,208,493 權， 

占表決總權數 94.04%，反對權數 0 權，無效權數 0 權，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1,216,304

權，本案照案通過。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同日上午十點三十三分。 

(本次股東常會記錄僅載明會議進行要旨，會議進行內容、程序仍以會議影音記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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